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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96 年 07 月 11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疾病管制目
第 1 條 

為防止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感染、傳染及維護國民健康，並保障感染者權
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以下簡稱感染者），指受該病毒感
染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及感染病毒而未發病者。
第 4 條 

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
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相關權益保障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感染者所從事之工作，為避免其傳染於人，得予必要之執
業執行規範。
非經感染者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感染者權益促進團體、民間機構、學者專家及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參與推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
障事項；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感染者權益促進團體、民間
機構及學者專家之席次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前項防治及權益保障事項包括：
一、整合、規劃、諮詢、推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
    障相關事項。
二、受理感染者權益侵害協調事宜。
三、訂定權益保障事項與感染者權益侵害協調處理及其他遵行事項之辦法
    。
第一項之感染者權益促進團體及民間機構代表由各立案之民間機構、團體
互推後，由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醫事機構及研究單位，從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有關之
檢驗、預防及治療；其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並得委任中央健康
保險局給付之。
前項之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對象、額度、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主管機關應辦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防治教育及宣導。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明訂年度教育及宣導計畫；其內容應具有性別
意識，並著重反歧視宣導，並由機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協助推
行。
第 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
一、經查獲有施用或販賣毒品之行為。
二、經查獲意圖營利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三、與前款之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前項講習之課程、時數、執行單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9 條 

主管機關為防止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透過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傳染於人
，得視需要，建立針具提供、交換、回收及管制藥品成癮替代治療等機制
；其實施對象、方式、內容與執行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因參與前項之機制而提供或持有針具或管制藥品，不負刑事責任。
第 10 條 

旅館業及浴室業，其營業場所應提供保險套及水性潤滑劑。
第 1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先實施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驗：
一、採集血液供他人輸用。
二、製造血液製劑。
三、施行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移植。
前項檢驗呈陽性反應者，不得使用。
醫事機構對第一項檢驗呈陽性反應者，應通報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有緊急輸血之必要而無法事前檢驗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主管機關得對感染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觸者實施調查。但實施調查時不得侵
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隱私。
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拒絕提供服務。
第 13 條 

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其通報程序
與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主管機關為防治需要，得要求醫事機構、醫師或法醫師限期提供感染者之
相關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醫事機構、醫師或法醫師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
第 14 條 

主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
有關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項資料，不得洩
漏。
第 15 條 

主管機關應通知下列之人，至指定之醫事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諮
詢與檢查：
一、接獲報告或發現感染或疑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
二、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行為、共用針具、稀釋液、容器或有其他危險行
    為者。
三、經醫事機構依第十一條第三項通報之陽性反應者。
四、輸用或移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血液、器官、組織、體液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檢查必要者。
前項檢查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之，前項
第五款有檢查必要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所列之人，亦得主動前往主管機關指定之醫事機構，請求諮詢、檢
查。
醫事人員除因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外，應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始得
抽取當事人血液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
第 16 條 

主管機關對於經檢查證實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應通知其至指定之醫
療機構治療或定期接受症狀檢查。
前項治療之對象，應包含受本國籍配偶感染或於本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
籍（含大陸地區、香港澳門）配偶及在臺灣地區居留之我國無戶籍國民。
前二項之檢驗及治療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之，治療費用之給付及相
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主管機關在執行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時，應注意執行之態度與方法，尊重
感染者之人格與自主，並維護其隱私。
第 17 條 

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之屍體，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地
方主管機關接獲通報時，應立即指定醫療機構依防疫需要及家屬意見進行
適當處理。
第 18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入國（境）停留達三個月以上或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
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採行檢查措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個月內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告。
前項檢查或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
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拒絕依第一項規定檢查或提出檢
驗報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
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第 19 條 

依前條規定出國（境）者，再申請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時，外交部、入
出國管理機關得核給每季不超過一次，每次不超過十四天之短期簽證或停
留許可，並不受理延期申請；停留期間如有違反本條例規定者，不受理其
後再入境之申請。
前項對象於許可停留期間，不適用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 20 條 

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令其出國（境）者，如係受本國籍配偶傳染或於本
國醫療過程中感染及我國無戶籍國民有二親等內之親屬於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者，得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出國（境）後於六個月內為之。但尚未出
國（境）者，亦得提出，申覆期間得暫不出國（境）。
申覆案件經確認符合前二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
管理機關於受理申覆者申請簽證、停留、居留或定居許可時，不得以其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檢驗陽性為唯一理由，對其申請不予許可。
第 21 條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液
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
使用，致傳染於人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危險性行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規定訂之。
第 22 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因而致人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 23 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一項
及第四項、第十七條或拒絕第十六條規定之檢查或治療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三項、醫事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前二項之情形，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之。
醫事人員有第一項、第二項情形之一而情節重大者，移付中央主管機關懲
戒。
第 24 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經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營業場所負責人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不接受講習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25 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但第二十三條
之罰鍰，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
第 26 條 

提供感染者服務工作或執行本條例相關工作著有績效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予獎勵。
提供感染者服務工作或執行本條例相關工作而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
其服務機關（構）應給予合理補償；其補償之方式、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